
 

 

中地能发〔2025〕16 号 

能源学院关于做好2026届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的通知 

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环节，是提高学生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是衡量本科教

学水平、审核学生毕业与学位授予资格的重要依据。为保证能源学院 2026 届本

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参照教务处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6 届本

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管理 

    1. 成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书记、院长任组长，

学院副院长及副书记任副组长，各系主任为组员，本科教学秘书为领导小组秘书。 

    2. 选题、开题、中期检查、答辩等环节按照学校规定及学院之前制定的办

法执行。 

    3. 指导教师必须由讲师（中级）及以上职称有经验的教学、研究和工程技

术人员担任，每位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数量由各系根据专业方向实际教师、学生数

量决定，每位指导教师以指导 2-3 名学生为宜。 

    4. 鼓励校内外导师联合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参照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的基本要求，各系应聘请校外指导教师全流程参与毕业设计（论文）工作。 

二、安全管理要求 

    1.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原则上应在校内完成。 

    2.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需要使用校内实验室的，指导教师是学生安全第



一责任人。指导教师和学生要严格规范操作，实验室活动要严格按照学校、学院

的实验室管理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3.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确实需要学生在校外完成的，指导教师是学生安

全第一责任人。由指导教师、学生共同提出申请，并分别签署《能源学院本科毕

业设计（论文）校外安全责任承诺书》。承诺书由系主任、教学副院长签字后交

学院备案。 

三、对指导教师和学生的要求 

    1. 指导教师是保证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应对整个毕业设

计（论文）阶段的教学活动全面负责，耐心指导，及时解答和处理学生提出的问

题，定期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度和质量，每周至少 1 次对学生的指导或答疑，每月

至少 1 次工作进展和质量检查，并在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做好记录。要加

强对学生的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教育，对毕业设计（论文）是否由学生独立完成

进行审查，及时发现学生学术不端行为并进行纠正，确保毕业设计（论文）原创

性。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对于可能涉及安全问题的活动必须做好安全风险防

范。 

    2. 学生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不得弄虚作假，不

得抄袭和剽窃别人成果。学生应尊重指导教师，虚心求教并接受指导，每周向指

导教师汇报毕业设计（论文）进展情况，主动接受教师的检查，及时填写毕业设

计（论文）指导记录。因事或因病请假时，需事先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并按学校

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学生应按照学院和指导教师的要求，及时提交

毕业设计（论文）有关的研究成果和资料。 

四、加强信息化管理和保密审查 

    1. 指导教师和学生应在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内完成各环节的工作，

成绩评定结束后，根据归档要求从系统内将相关材料导出打印，签字盖章后放入

毕业设计（论文）档案袋。 

    2. 根据保密要求，各系要对毕业设计（论文）做好保密审查工作，对涉密

论文一定要提供保密依据。 

五、监督检查 



    1. 指导教师要切实加强毕业设计（论文）的全过程管理，从选题意义、写

作安排、逻辑构建、专业能力以及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严格监控，切实保证毕业

设计（论文）质量。学院在开题、中期、答辩环节中开展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检查工作。 

    2. 在毕业设计（论文）撰写中，须科学合理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严禁以人工智能技术替代本应由学生独立完成的学术训练过程。 

    3. 对涉嫌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改、买卖、代写等毕业设计（论文）

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毕业设计（论文），由学院进行调查核实，对查实的上报学校

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六、其他 

    其他要求以学校的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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